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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4_BF_9D_

E9_99_A9_E8_90_A5_E9_c80_323070.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2006年第3号）（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4篇 地方法规1

篇） 《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已经2006年3月13日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

月1日起施行。主 席 吴定富 二○○六年四月六日 保险营销员

管理规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保险营销员的营销活动

，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保险

营销员是指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

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为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及提供相

关服务，并收取手续费或者佣金的个人。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

保险营销活动是指保险营销员经保险公司授权进行保险产品

销售及相关服务的活动。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保险公司是指经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的商业保险公

司及其分支机构。 第五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国务院授权，对保

险营销员履行监管职责。 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在中国保监

会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第二章 资格管理 第六条 从事保险营

销活动的人员应当通过中国保监会组织的保险代理从业人员

资格考试（以下简称资格考试），取得《保险代理从业人员

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 第七条 《资格证书

》是中国保监会对个人具有从事保险营销活动资格的认定。 

《资格证书》由中国保监会统一印制。 第八条 参加资格考试

的人员应当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第九条 报名参加资格考



试的人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代理从业人员

资格考试报名表》； （二）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学

历证明复印件； （四）最近3个月正面免冠小两寸彩色照片3

张； （五）亲笔署名无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声明。 通

过保险公司集体报名的，保险公司应当对报名考生提交的材

料进行审核。 第十条 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具备下列条件且无

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员，自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20

日内，由中国保监会颁发《资格证书》： （一）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 （二）品行良好。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员，不予颁发《资格证书》： （一）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

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的； （二）因欺诈等不诚信行为受行

政处罚未逾3年的； （三）被金融监管机构宣布在一定期限

内为行业禁入者，禁入期限仍未届满的。 第十二条 《资格证

书》有效期3年，自颁发之日起计算。持有人应当在《资格证

书》有效期届满30日前申请换发。 第十三条 申请换发《资格

证书》，持有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